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修習要點 

 
107年 10月 3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各領域資訊科技應用專業人員，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設立「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以下簡

稱本學程），本學程承辦單位為資訊工程學系。 
二、本校非應屆畢業之學生在校期間得修習本學程。 
三、本學程至少應修 12學分，課程資料詳見「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修

習科目表」。 
四、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本學程科目相同或相似者，得辦理課程採認。 
五、本學程採事後認證制，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申請書及

歷年成績單，經資訊工程學系審核後，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六、學士班延畢生及研究生修習本學程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繳納學分費。 
七、未於修業期間修畢本學程應修之科目學分者，得於在本校就讀碩、博士班

期間，繼續修習本學程。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 
修習科目表 

 
107年 10月 3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年 11月 1日 112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選修科目：至少應修 12 學分 

領域 課程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資
訊
工
程
基
礎
領
域 

CSU0001 程式設計（一） 3 資工系 不得辦理採認 

至少 
3學分 

CSU0002 程式設計（二） 3 資工系 不得辦理採認 

資 
訊 
科 
技 
應 
用 
領 
域 

CSC0039 機器學習 3 資工系  至少 
3學分 CSU0042 人工智慧 3 資工系  

CSU0041 影像處理 3 資工系 

欲修讀「影像處理」

者，建議先修讀「線

性代數」等數理相關

科目。 

至少 
3學分 

CSC0012 語音處理 3 資工系  

CSC0023 自然語言處理 3 資工系  

CSC0043 多媒體系統設計 3 資工系  

CSU0036 
資訊專題研究

（一）：資訊理論 3 資工系 「資訊專題研究：資

訊理論」需一併修畢

（一）（二）始承認學

分 CSU0039 
資訊專題研究

（二）：資訊理論 3 資工系 

*學士班學生上修碩博合開課程，請依教務處公告之選課注意事項辦理。  

 


